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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电力设备租赁业务的专项核查报告 

 

和信综字（2020）第 000439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于 2020 年 10月 15 日出具的《关于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0〕020253 号）的要求，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申报会计师，对问询函中电力设备租赁业务是否属于融资租赁业

务，是否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关于

类金融的要求出具专项核查意见，意见如下： 

电力设备租赁业务系公司在既有主业基础上，挖掘客户需求、拓展应用场

景的延伸业务，与公司既有主营业务息息相关。公司电力设备租赁业务，单一

客户或单一项目的租赁时间均远短于设备可使用时间，公司没有对外出售租赁

资产的意愿，租赁期结束后都会收回再次循环租赁。因此，公司的电力设备租

赁业务均属于经营租赁，不属于融资租赁业务。 

一、业务实质以及会计处理层面，公司电力设备租赁业务不属于融资租赁 

1、相关会计准则的要求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2018）》第六条，符合下列一项或

数项标准的，应当认定为融资租赁：（1）在租赁期届满时，租赁资产的所有权

转移给承租人。（2）承租人有购买租赁资产的选择权，所订立的购买价款预计

将远低于行使选择权时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因而在租赁开始日就可以合理确

定承租人将会行使这种选择权。（3）即使资产的所有权不转移，但租赁期占租

赁资产使用寿命的大部分。（4）承租人在租赁开始日的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

几乎相当于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出租人在租赁开始日的最低租赁收

款额现值，几乎相当于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5）租赁资产性质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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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作较大改造，只有承租人才能使用。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指南，准则第六条（1）规定，在

租赁期届满时，租赁资产的所有权转移给承租人。此种情况通常是指在租赁合

同中已经约定、或者在租赁开始日根据相关条件作出合理判断，租赁期届满时

出租人能够将资产的所有权转移给承租人。准则第六条（3）规定，即使资产的

所有权不转移，但租赁期占租赁资产使用寿命的大部分。其中“大部分”，通常

掌握在租赁期占租赁资产使用寿命的 75%以上（含 75%）。准则第六条（4）规定，

承租人在租赁开始日的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几乎相当于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

公允价值；出租人在租赁开始日的最低租赁收款额现值，几乎相当于租赁开始

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其中“几乎相当于”，通常掌握在 90%以上（含 90%）。该

指南同时明确，经营租赁资产的所有权不转移，租赁期届满后，承租人有退租

或续租的选择权，而不存在优惠购买选择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2018）》第三十六条，如果一项租

赁实质上转移了与租赁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几乎全部风险和报酬，则出租人应当

将该项租赁分类为融资租赁。一项租赁存在下列一种或多种情形的，通常分类

为融资租赁：（1）在租赁期届满时，租赁资产的所有权转移给承租人。（2）承

租人有购买租赁资产的选择权，所订立的购买价款与预计行使选择权时租赁资

产的公允价值相比足够低，因而在租赁开始日就可以合理确定承租人将行使该

选择权。（3）资产的所有权虽然不转移，但租赁期占租赁资产使用寿命的大部

分。（4）在租赁开始日，租赁收款额的现值几乎相当于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5）

租赁资产性质特殊，如果不作较大改造，只有承租人才能使用。一项租赁存在

下列一项或多项迹象的，也可能分类为融资租赁：（1）若承租人撤销租赁，撤

销租赁对出租人造成的损失由承租人承担。（2）资产余值的公允价值波动所产

生的利得或损失归属于承租人。（3）承租人有能力以远低于市场水平的租金继

续租赁至下一期间。 

2、公司电力设备租赁业务模式的特点不符合会计准则关于融资租赁的界

定 

①租赁物由发行人自行购置或生产，并保留有与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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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和报酬，且租赁期结束后将收回租赁设备，不会将产权转移给客户，不符合

融资租赁认定条件之“承租人有购买租赁资产的选择权”、“在租赁期届满时，

租赁资产的所有权转移给承租人”； 

②客户对相关设备的租赁期较短，通常不会超过一年，基本为几个月，不

超过半年，而公司对相关设备的折旧年限按 10年计，设备的使用年限远大于单

次租赁时间。不符合融资租赁认定条件之“租赁期占租赁资产使用寿命的大部

分”的条件。报告期内，公司电力设备租赁业务的对外平均租赁时间如下： 

单位：月 

项目 2020年 1-9月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10kV移动式开闭所 3.6 4.4 3.7 3.5 

35kV移动式开闭所 3.1 3.7 2.9 2.4 

35kV主变 3.7 3.7 2.5 1.7 

110kV主变 2.4 4.5 2.8 3.1 

66kV主变 3.3 4.5 3.2 2.1 

110kV HGIS 4.1 4.1 3.0 2.5 

会计准则中，融资租赁认定条件之“租赁期占租赁资产使用寿命的大部分”

中对“租赁期”的计算是指对单一客户持续不间断的租赁时间。简要分析如下： 

首先，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第三十五条关于租赁的分类

中，对融资租赁的界定：“融资租赁，是指实质上转移了与租赁资产所有权有

关的几乎全部风险和报酬的租赁。其所有权最终可能转移，也可能不转移。”

同时，第三十六条进一步明确“一项租赁属于融资租赁还是经营租赁取决于交

易的实质，而不是合同的形式。如果一项租赁实质上转移了与租赁资产所有权

有关的几乎全部风险和报酬，出租人应当将该项租赁分类为融资租赁。”由此，

会计准则中将“租赁期占租赁资产使用寿命的大部分”通常分类为融资租赁的

前提条件是满足融资租赁实质，即“租赁实质上转移了与租赁资产所有权有关

的几乎全部风险和报酬”。“租赁期占租赁资产使用寿命的大部分”是满足该实

质条件基础上的外在表现方式。而如若承租对象不单一、不确定则不会满足“转

移了与租赁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几乎全部风险和报酬”的条件，故因“租赁期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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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资产使用寿命的大部分”而认定为融资租赁的必要条件即为承租人确定且

单一。公司电力设备租赁业务承租对象众多，且对于未来可能的承租对象无法

于设备入账时提前确定，单一客户的租赁时间通常较短，因此不符合会计准则

中关于融资租赁的该项认定条件。 

其次，对从事经营租赁的公司而言，经营性资产的主要运营方式即通过将

经营资产对外出租而获利，且为更高效利用资产，而通过各种措施提升出租率

或在外租赁使用时间，但亦由于不符合融资租赁实质以及承租对象不单一等条

件而不构成融资租赁。如渤海租赁（000415），该公司主营业务为租赁业，主要

为境内外客户提供飞机租赁、集装箱租赁、基础设施租赁、大型设备租赁等租

赁服务，以其集装箱租赁业务为例，该公司集装箱租赁业务主要通过子公司 GSCL

开展，核心经营模式为向集装箱制造商购买集装箱，然后以经营租赁的方式出

租给船运公司等客户，获得租金收益。该公司通过多样化的集装箱投资组合（包

括干货集装箱、冷藏集装箱、罐式集装箱、特种集装箱等主要类型），以长期租

赁为主、短期租赁为辅的多种租赁方式为全球客户提供多元化的集装箱租赁服

务。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渤海租赁下属全资子公司 GSCL 自有和管理的集装

箱合计约 377万 CEU，平均出租率较高且长期租约占比 88%，但认定为经营性租

赁而非融资租赁。 

综上，发行人电力设备租赁业务不符合会计准则中融资租赁认定之“租赁

期占租赁资产使用寿命的大部分”条件。 

③公司依约按月向客户收取电力设备租赁费用，单个客户累计收取的租金

远低于设备价值，在租赁开始日的最低租赁收款额现值均低于租赁开始日租赁

资产公允价值，不符合融资租赁认定条件之“出租人在租赁开始日的最低租赁

收款额现值，几乎相当于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 

报告期内，公司相关设备单台账面均值与平均对外租赁价格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台、万元/（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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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账面均

值 

租赁均

价 

账面均

值 

租赁均

价 

账面均

值 

租赁均

价 

账面均

值 

租赁均

价 

10kV 移动式开闭所 151.26 6.10 85.30 6.20 97.61 6.00 117.04 5.00 

35kV 移动式开闭所 44.54 3.90 40.81 4.00 53.49 3.80 35.24 3.20 

35kV 主变 52.80 7.20 83.64 7.30 60.77 7.10 47.63 5.90 

110kV 主变 168.51 14.90 151.78 15.20 172.41 14.60 151.00 12.20 

66kV 主变 155.69 16.30 155.69 16.60 155.69 15.90 155.69 15.20 

110kV HGIS 38.68 3.50 34.85  3.70 35.89 3.50 36.98 3.40 

注：上表数据均为不含税价格。 

④发行人对外出租设备虽亦需要根据客户需要做相应调整，但整体而言，

所租赁设备具有一定的通用性，收回后，不需要做重大调整即可继续转租给其

他客户使用，并不局限于单一客户或单一项目。不符合融资租赁认定条件之“租

赁资产性质特殊，如果不作较大改造，只有承租人才能使用”。 

综上，结合前述对发行人电力设备租赁业务模式的介绍等相关内容，发行

人该项业务不属于融资租赁业务。 

二、法律关系层面，公司电力设备租赁业务不属于融资租赁 

从法律关系层面而言，公司电力设备租赁业务不同于融资租赁，具体如下： 

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

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

租金的合同”。同时，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九，“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

卖人、租赁物的选择订立的买卖合同，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向承租人交付标的

物，承租人享有与受领标的物有关的买受人的权利。” 

融资租赁业务中，出租人需要根据承租人对租赁物件的特定要求和对供货

人的选择，向指定供货人购买指定的租赁物件，并租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则

分期向出租人支付租金，在租赁期内租赁物件的所有权属于出租人所有，承租

人拥有租赁物件的使用权。租期届满，租金支付完毕并且承租人根据融资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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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的规定履行完全部义务后，对租赁物的归属没有约定的或者约定不明的，

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

仍然不能确定的，租赁物件所有权归出租人所有。 

由此，融资租赁业务中，涉及三方法律主体，具体如下： 

出租方-融资租赁公司

承租人 供货方

分期支
付租金

收取租
金，出
租物件

选择、指定供货方及租赁物件

买卖
交易

根据承
租人的
要求买
入其所
需物件

 

公司电力设备租赁业务模式下，涉及的法律主体为两方，公司拥有对所租

赁电力设备的所有权，客户拥有租赁期间内的使用权，客户依据合同约定的租

赁期间以及租赁单价向发行人支付租赁费用，客户使用完毕后，公司依约收回

设备。涉及双方的法律关系如下： 

特锐德

电力设备购置者/
生产方、所有
者、出租方

租赁客户

电力设备使用
方、承租方

定制租赁方案、提
供设备、负责设备
维护保养、收取设
备租赁费用

支付租赁费用、租
赁期间使用设备

 

三、从过往案例情况而言，与发行人本次电力设备租赁业务类似项目亦认

定为非融资租赁业务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600984.SH）2019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根

据建设机械的公开资料，其 2019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于 2019 年 8 月通过证监

会审核）计划募集资金 15.06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工程租赁设备扩容

建设项目”，本项目具体建设内容为新购 1,500 台大中型塔式起重机用于对外

出租，以扩大庞源租赁的大中型塔机规模并丰富设备型号。其拟购置的用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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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租的设备单台均价在 47.02 万元到 657.52 万元之间不等，月平均租金（月

平均租赁价格+月进出场费用）为 2.88 万元至 29.84 万元不等，其单个项目的

租赁期限一般为 12 个月左右。 

根据建设机械关于其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其业务模

式可概括为将自有塔机出租给工程项目施工方用于某一具体工程建设项目，属

于经营租赁业务，具体为：募投项目实施主体通过招投标、商务洽谈等方式获

取业务机会，与项目施工方签订设备出租合同。合同签署后，募投项目实施主

体首先根据工程项目施工现场的具体情况，结合塔机具体型号、数量、分布位

置、安装及拆除要求等编制技术方案；技术方案获项目施工方认可后，募投项

目实施主体将塔机运输至项目施工现场，并负责安装调试；安装调试后，经项

目及地方安监部门验收合格投入使用。一般情况下，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为塔机

配备司机等操作人员以配合项目施工方进行现场施工作业，并定期派出维保人

员对塔机进行维护保养，确保塔机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庞源租赁按照塔机出

租合同约定与项目施工方结算，结算款项主要包括塔机的进出场安拆费用、裸

机租金以及操作人员费用等。工程项目施工完毕后，项目施工方向募投项目实

施主体发出塔机停止使用的书面通知书，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负责将塔机拆除并

退场。其对外出租塔机并未转移与塔机有关的全部风险和报酬，不属于融资租

赁业务。募集资金购买设备全部用于经营租赁，不存在融资租赁的情形，亦不

属于类金融业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20 条的要

求，类金融业务包括但不限于：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和小贷业务等。公司电力

设备租赁业务不属于融资租赁、商业保理或小贷业务。 

四、申报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发行人电力设备租赁业务不满足融资租赁确认

条件，系经营性租赁业务，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上市审核问答》中规定的类金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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